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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融资性 

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的意见 

 财金[2010]23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： 

融资性担保体系的健康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难担保难问题，

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为更好地履行财政职能，支持和促

进融资性担保业务规范发展，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，现提出以

下意见： 

一、明确目标和任务，积极推动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 

（一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主要目标是，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9]7 号）、《融资性担

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银监会等 7 部委令 2010 年第 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推动

建立功能完善、服务全面、运作规范、监管有效的融资性担保服务体系。 

（二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承担的主要任务是，参与地方融资性担保体系建

设；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，提高财务管理规范性，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

风险；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制度体系；加强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管

理，确保国有资产高效运作等。 

（三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密切联系实际，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

结合，支持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，依法经营与加强监管相结合，开展担保与提

升信用相结合，业务创新与规范经营相结合的原则，着力解决制约本辖区融资性

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。 

二、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，积极参与地方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 

（四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，因

地制宜制定促进本辖区融资性担保业务健康发展、缓解中小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

担保难的财政支持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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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免征营业

税、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等财税优惠政策。综合运用资本注入、风险

补偿和考核奖励等多种方式，提高和改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服务能力。 

（六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着力提高财税扶持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，建

立以业务为导向的政策扶持体系，注重政策的公平、公开、公正性，重点扶持财

务健全、运作规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，建立扶优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。 

三、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，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

（七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督促融资性担保公司认真执行《金融企业财务

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42号）、《担保机构会计核算办法》（财会[2005]17号）

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，切实提高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运作的合规性。 

（八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指导督促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完善的业务运行

机制、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风险控制体系。研究制定符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的融资

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实施办法。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接受社会审计和资产评估。 

（九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信息管理体系和绩效

考核指标体系，指导并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定期向财政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，

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资产重组状况、偿付能力状况、资产质量状况、盈利状况和社

会贡献等进行评价。 

四、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制度体系，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 

（十）承担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职责的地方财政部门（以下简称地

方财政监管部门），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（以下

简称联席会议）和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要求，认真执行《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做好本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各项监管工作。 

（十一）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基础信息管理体

系和风险监管制度，对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。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应急机

制，制定突发事件处理预案，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、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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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协助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促进本辖区融资性担

保业务健康发展、缓解中小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难的政策措施，引导融资性担保

公司探索建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规律的商业经营模式。 

（十三）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支持建立健全本地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用

评级和征信管理体系，推动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之间的信息共

享机制。鼓励融资性担保公司相互开展分保、联保和再担保等业务合作。 

（十四）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分清政府与企业责任，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

监管考核机制，清晰界定监管责任，防止和控制融资性担保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。 

五、加强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业务指导，确保国有资产高效运作 

（十五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区域经济、布局合理、突出重点的原则，

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适度整合，带动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、健

康、有序发展。鼓励有条件的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再担保业务。 

（十六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产管理。

严格执行相关产权登记转让制度。建立健全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绩效考核机

制。加强企业年金和高管人员薪酬管理。提高政府资金使用的科学化、精细化水

平和效益。 

（十七）财政部门直接出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，要按照政府引导、市场化

运作、企业化管理的原则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实现企

业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。 

六、加强沟通协调，营造良好的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环境 

（十八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融资性担保业务其他管理部门的沟通

协调。积极推进抵（质）押物登记、处置登记的标准化和电子化，降低融资性担

保公司运营成本。鼓励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按照平等、自愿、公平的原则

进行合作。 

（十九）省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

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。加大经费保障和队伍建设力度，配备足够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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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培训工作，切实提高财政干部的业务能力。充分发挥工作主动性，加强制度

和机制建设，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，制定详细的工作规划，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

和“三农”发展。 

            

财政部 

二○一○年三月二十四日 

 


